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经济开发区科研二路与景观路交叉路口

向北150米本公司附属子公司亚新科智能汽车技术（仪征）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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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

718,976,649

671,109,981

47,866,668

40.27

37.59

2.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等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易辰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贾浩先生、副总经理付奇先生、张海斌先

生、王永强先生、财务总监黄花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0,943,781

47,708,668

718,652,449

比例（%）

93.3193

6.6356

99.9549

反对

票数

160,200

160,200

比例（%）

0.0223

0.0223

弃权

票数

6,000

158,000

164,000

比例（%）

0.0008

0.0220

0.022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0,943,781

47,708,668

718,652,449

比例（%）

93.3193

6.6356

99.9549

反对

票数

160,200

160,200

比例（%）

0.0223

0.0223

弃权

票数

6,000

158,000

164,000

比例（%）

0.0008

0.0220

0.022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9,026,981

47,708,668

716,735,649

比例（%）

93.0527

6.6356

99.6883

反对

票数

160,200

160,200

比例（%）

0.0223

0.0223

弃权

票数

1,922,800

158,000

2,080,800

比例（%）

0.2674

0.0220

0.289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0,943,781

47,708,668

718,652,449

比例（%）

93.3193

6.6356

99.9549

反对

票数

160,200

160,200

比例（%）

0.0223

0.0223

弃权

票数

6,000

158,000

164,000

比例（%）

0.0008

0.0220

0.022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1,055,581

47,866,668

718,922,249

比例（%）

93.3349

6.6576

99.9925

反对

票数

48,400

48,400

比例（%）

0.0067

0.0067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比例（%）

0.0008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9,347,781

45,956,655

715,304,436

比例（%）

93.0973

6.3920

99.4893

反对

票数

1,756,200

1,910,013

3,666,213

比例（%）

0.2443

0.2657

0.5099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比例（%）

0.0008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4,953,400

47,866,668

472,820,068

比例（%）

89.5032

10.0816

99.5848

反对

票数

48,400

48,400

比例（%）

0.0102

0.0102

弃权

票数

1,922,800

1,922,800

比例（%）

0.4050

0.4050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在表决时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回避表决的关联
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为244,185,381股。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18,066,795

15,870,305

633,937,100

比例（%）

85.9648

2.2073

88.1721

反对

票数

50,721,185

31,996,363

82,717,548

比例（%）

7.0546

4.4503

11.5049

弃权

票数

2,322,001

2,322,001

比例（%）

0.3230

0.3230

9、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买方信贷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9,138,781

47,866,668

717,005,449

比例（%）

93.0683

6.6576

99.7259

反对

票数

48,400

48,400

比例（%）

0.0067

0.0067

弃权

票数

1,922,800

1,922,800

比例（%）

0.2674

0.2674

10、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9,057,981

47,866,668

716,924,649

比例（%）

93.0570

6.6576

99.7146

反对

票数

129,200

129,200

比例（%）

0.0180

0.0180

弃权

票数

1,922,800

1,922,800

比例（%）

0.2674

0.2674

11、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0,530,581

46,344,468

716,875,049

比例（%）

93.2618

6.4459

99.7077

反对

票数

245,400

1,522,200

1,767,600

比例（%）

0.0341

0.2117

0.2458

弃权

票数

334,000

334,000

比例（%）

0.0465

0.0465

12、议案名称：《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0,623,781

47,866,668

718,490,449

比例（%）

93.2748

6.6576

99.9324

反对

票数

160,200

160,200

比例（%）

0.0223

0.0223

弃权

票数

326,000

326,000

比例（%）

0.0453

0.0453

13、议案名称：《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1,055,581

47,866,668

718,922,249

比例（%）

93.3349

6.6576

99.9925

反对

票数

48,400

48,400

比例（%）

0.0067

0.0067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比例（%）

0.0008

0.0008

14、议案名称：《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1,055,581

47,866,668

718,922,249

比例（%）

93.3349

6.6576

99.9925

反对

票数

48,400

48,400

比例（%）

0.0067

0.0067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比例（%）

0.0008

0.0008

15、议案名称：《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2026年业绩激励计划〉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70,542,981

47,866,668

718,409,649

比例（%）

93.2636

6.6576

99.9212

反对

票数

561,000

561,000

比例（%）

0.0780

0.0780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比例（%）

0.0008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4年度外部审
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
回购担保、买方信贷保证担
保的议案》

《关于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2026年
业绩激励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6,329,708

112,711,895

114,412,908

31,344,559

114,412,908

114,332,108

115,897,908

116,329,708

116,329,708

115,817,108

比例（%）

99.9533

96.8447

98.3063

26.9320

98.3063

98.2369

99.5822

99.9533

99.9533

99.5128

反对

票数

48,400

3,666,213

48,400

82,717,548

48,400

129,200

160,200

48,400

48,400

561,000

比例（%）

0.0415

3.1501

0.0416

71.0729

0.0416

0.1110

0.1377

0.0415

0.0415

0.4820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1,922,800

2,322,001

1,922,800

1,922,800

326,000

6,000

6,000

6,000

比例（%）

0.0052

0.0052

1.6521

1.9951

1.6521

1.6521

0.2801

0.0052

0.0052

0.00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5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5-10项、第12-15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夏骏律师、苏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2024-022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10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6月13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12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43层1号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宋扬。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503,716,9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31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500,115,3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04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3,601,5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66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人，代表股份4,328,75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727,1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3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3,601,5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66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
聘请的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12、13、14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计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子议案的
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郭经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01,41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31％；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

意2,027,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372%。
1.02选举赵晋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01,415,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31％；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

意2,027,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371%。
1.03选举李固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01,415,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31％；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

意2,027,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371%。
以上候选人的得票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该议案表决通过，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3年。

以上独立董事当选不会导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审议通过《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02,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4％；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15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2％。

3、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02,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4％；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15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2％。

4、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02,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4％；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15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2％。

5、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65,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8％；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68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397,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95％；反对2,225,8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9％；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8,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97％；反对2,225,8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4211％；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2％。

7、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397,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95％；反对2,225,8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9％；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8,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97％；反对2,225,8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4211％；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2％。

8、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460,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0％；反对2,225,8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9％；弃权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1,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8628％；反对2,225,8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4211％；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9、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预算指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02,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4％；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15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2％。

10、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0,734,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78％；反对2,982,85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0921％；反对2,982,852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9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082,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71％；反对2,602,9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8％；弃权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4,7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513％；反对2,602,9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326％；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221,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45％；反对2,464,6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93％；弃权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3462％；反对2,464,6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9377％；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65,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8％；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68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65,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8％；反对1,410,5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0％；弃权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686％；反对1,410,5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5865％；弃权 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8％。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265,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8％；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0％；弃权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686％；反对1,420,49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52％；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以上议案内容已经公司2024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4月
2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5月21日召
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4月23日、4月27日、5月22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公告资料。)

三、会议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孔祥云、曲咏海、陈英革分别对2023年度履职情况进行

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闻（深圳）律师事务所兰天律师、谢文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闻（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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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接B102版）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

尼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神马股份”）拟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龙投
资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尼龙投资公司的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权益以及人员等
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公司承继。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6月12日，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以同意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3MA40GG0J0G
住所：平顶山市建设路中段63号院神马实业办公楼（第9幢）207室
法定代表人：郭选政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月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塑料及合
成树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10,000.00

10,000.00

出资比例（%）

100.00

100.00

3、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经审计）及 2024年 1-4月（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404.57

12.41

3,392.16

2023年度

0

4.63

2024年4月30日

3,420.15

12.63

3,407.52

2024年1-4月

0

15.37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河南平煤神马尼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方案
（一）公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尼龙投资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尼龙投资公司的

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二）合并完成后，公司股本及股东均不发生变化，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

资产等财产合并计入公司；被合并方全部债权及债务由公司依法继承。
（三）本次吸收合并基准日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确认，吸收合并基准日至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

益由公司承担和享有。
（四）合并各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签署相关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

和公告程序，共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权属变更、税务清算、公司注销登记等手续，以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
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四、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为保障本次吸收合并等相关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组
织实施本次吸收合并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人员安置、税务清
算、公司变更、注销登记等事项，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吸收合并全部事项办理完毕止。

五、交易的目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河南平煤神马尼

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100%比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吸收合
并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不会对上市公司股权结

构、注册资本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转债代码：110093 转债简称：神马转债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神马转债”2024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根据《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表决事项作出决议，须经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
持有人代理人）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超过二分之一同意方为有效。

2、根据《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构
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次
可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神
马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议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神马转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议案》，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神马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28日 上午11:00
5、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6、会议的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21日
7、出席对象：
（1）于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神马转

债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神马转债债券持有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法律法规应当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中路63号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议案》（议案全文见附件一）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及地点：
（1）登记时间：2024年6月27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中路63号北办公楼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参加债券持有人

会议”字样。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神马转债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

户卡或持债证明进行登记；
（2）法人/非法人单位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和
持有本次神马转债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加盖公章）或适用持债证明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次神马转债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进行登记；

（4）异地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信函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24年6月27日17:00前到达本
公司为准），并请在出席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提交公司。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2、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

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所持有表决权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废票，不计入投票结果。未投的表决票视为投票
人放弃表决权，不计入投票结果。

3、每一张未偿还的“神马转债”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4、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表决事项作出决议，须经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

代理人）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超过二分之一同意方为有效。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需经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

生效。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
《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次可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
法律约束力。

6、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出席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中路63号神马股份董办
邮政编码：46700
电话：0375-3921231
联系人：陈立伟
六、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附件一：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3,000.00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0亿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之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96,364.72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23年3月22日对神马股份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B10182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二、募投项目投入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额165,440.3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

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230,066.56

120,000.00

90,000.00

440,066.56

拟以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扣除发行

费用）

110,000.00

100,000.00

86,364.72

296,364.72

截 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9,440.32

-

86,000.00

165,440.32

三、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和原因
（一）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终止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为“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

“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拟采用离子交换树脂法技术，以苯酚和丙酮为原料进行催化缩合反
应生成双酚A，项目完工后，将新增年产24万吨双酚A的生产能力；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
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碳材料公司”），建设期为24个月，计划总投资120,000.00万
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00,000.00万元；项目已取得《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107-
410422-04-01-181752）、《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4万吨双酚
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意见》（平环审[2021]24号）和《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河南平煤神马
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豫发改能评[2022]27号）等备案和批
准文件。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该项目暂未投入募集资金。
（二）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1、受需求增长不及预期影响，2023年双酚A市场价格全年同比下降
2023年，受制于全年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双酚A市场需求增速低于新增产能投产增速。根据百川盈孚

数据，2023年国内双酚A表观消费量为313万吨，同比增长24.70%；根据隆众资讯数据，2023年中国双酚A
产能大幅扩张，国内双酚A总产能达到487.5万吨/年，同比增长46.3%，超过需求增长，导致双酚A市场价格
走势不及预期，全年价格位于 8,750-12,000元/吨区间，较 2022年的 9,950-19,000元/吨的价格区间大幅下
降。

2、相关产品毛利率较低，运营主体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目前拥有聚碳酸酯（PC）一期项目并配套双酚A一期。由于2023年市场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导致

相关产品毛利率相应较低，公司聚碳酸酯（PC）及双酚A产品2023年毛利率分别为8.24%和1.17%，处于较
低水平。上述项目运营主体聚碳材料公司处于亏损状态。

3、2024年一季度双酚A需求增速放缓
根据隆众咨询的统计，2024年一季度双酚A市场需求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目

双酚A主要需求量

其中：聚碳酸酯（PC）消费量

2024年Q1

91.1

62.8

2023年Q1

82.2

55.1

环比

2.82%

10.95%

同比

10.83%

14.05%

环氧树脂消费量 28.3 27.1 -11.42% 4.39%

由上表可知，2024年一季度双酚A需求量仍同比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较2023年全年的24.70%有所
放缓。

结合公司现有类似项目毛利率、运营主体业绩情况及目前市场需求情况，预计双酚A市场价格短期内
不会明显改善，另外考虑到新增折旧和摊销费用较目前有一定程度提高，如公司继续实施“年产24万吨双
酚A项目（二期）”募投项目，将进一步加剧实施主体聚碳材料公司的亏损，从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
展的需要，公司拟终止“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

四、项目终止后募集资金的计划使用情况
“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项目终止后，对应节余的募集资金100,000.00万元及扣除手续费后的

利息净额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并将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针对该部分募集资金的后续使用，公司将积极筹划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根据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
序并及时披露。

五、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公司拟终止“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论证

后作出的合理决策，项目终止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维护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请予审议。
附件二：

“神马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授权委托书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贵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神马转

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人民币为1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三：

“神马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债券持有人名称或姓名：
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姓名：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
持有本次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100元为一张）：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对每一议案只能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中选择一项。
2、每项表决内容只能用“√”方式填写，凡多选、涂改或以其他方式填写均为无效。未填、错填、字迹无

法辨认的表决票所持有表决权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废票，不计入投票结果。未投的表决票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不计入投票结果。

3、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债券持有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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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十三次监事会于2024年6月12日在公司东配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 5人，实到 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江俊富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12日


